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員工上下班交通費申請表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單位 姓名 職稱

是否為戶籍地
現住所

上下班
搭乘車種

乘車段數

搭車種類 起迄站 金額

計程車

火車

民營車

市聯營車

其他（如本要點七）

謹請准予自 　年   月 　日起核發交通費計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注意事項：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一、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領交通費：
◇由本會供給交通工具上下班者。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◇住所距離辦公地點在其行經道路一、０００公尺以內者。
二、申請人所填各項資料應自行負責，倘有填寫不實，一經查覺，依規議處，並追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繳已領之交通費。
三、交通費每月按二十一日預發，員工搭乘火車、公、民營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，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其交通費應以最低一級之冷氣車票價覈實報支，如無冷氣車行經者，則以普通
車票報支，並均以最節省、段數最少之票價報支，凡以市聯營車通勤者，每天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最多以三段票核發。每人每月在新臺幣五千元上限範圍內核發。
四、未分派公務車之一級主管人員，符合支領交通補助費者，其交通費以其住（居）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所距本會最近路線，按月在新臺幣五千元上限範圍內核實報支計程車資；而有
分派公務車且僅接上班之一級主管人員，則按月在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上限範圍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內核實報支計程車資，並自97年度起則改依員工上下班交通費標準核發，聘用
委員、技監及參事，比照辦理。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五、員工一個月內連續請假(含事、病、婚、產、喪、休、公假、)與出差，併計超
過七日者，自第八日起按日扣除交通費。員工經機關指派參加受訓或講習交通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費之核發，依本要點第七點辦理。
六、員工於第一次申請時，應自到職日起一個月內，檢附有關證明資料提出申請，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逾期則以申請日起發給，不予補發。
七、員工於職務或居所異動時，或若原來公車路線有增減，應檢附有關證明資料，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自事實發生日起五日內提出申請，並應按實際段數重新核算交通費。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申請人            主辦單位：    　　  審核單位：        主任委員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秘書室              會計室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
不實，依規議處，並追繳已領之交通補助費，及負相
關之法律責任。
此致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現居地址：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人事室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交通費申請單證件黏貼單

附件一、身份證影本(必附)

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

附件二、相關交通費率證明(搭乘市聯營車、民營公車免附)

計程車車資證明、火車票根、台汽票根請以浮貼方式黏貼於本欄

附件三、切結書(供現住所非戶籍地之同仁使用)

切　　結　　書
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目前居住左列資料，倘有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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